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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华能源”）于 2019 年 1

月 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

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93号《关于核准东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6年9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228,346,456股，发行价格为12.7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2,899,999,991.20元。

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等相关发行费用18,247,335.30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2,881,752,655.90元。2016年9月27日，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苏亚验[2016]57号《验

资报告》。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公司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宁波丙烷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二期） 226,820.00 100,000.00 

2 收购扬子江石化 44%股权 50,000.00 50,000.00 

3 曹妃甸页岩气综合利用丙烷脱氢项目（一期） 349,000.00 80,000.00 

4 曹妃甸页岩气综合利用聚丙烯项目（一期） 288,000.00 58,175.27 

合计 913,820.00 288,175.27 

2018年4月25日和2018年5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金额合计138,175.27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47.95%，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所需投

入资金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 

项目所需投

入资金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金

额 

1 
宁波丙烷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二期） 
226,820.00 100,000.00 226,820.00 100,000.00 

2 收购扬子江石化 44%股权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 
曹妃甸页岩气综合利用丙烷

脱氢项目（一期） 
349,000.00 80,000.00 - - 

4 
曹妃甸页岩气综合利用聚丙

烯项目（一期） 
288,000.00 58,175.27 - - 

5 
宁波百地年液化石油气有限

公司地下洞库项目 
  201,092.00 40,000.00 

6 

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

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三

期（Ⅰ）项目 

  251,570.64 40,000.00 

7 

东华能源（连云港）新材料

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徐圩港区

四港池 46#~47#液体散货泊

位工程项目 

  41,330.00 20,000.00 

8 

东华能源（连云港）烷烃资

源深加工及新材料项目配套

罐区项目 

  93,150.00 38,175.27 

合计 913,820.00 288,175.27 863,962.64 288,175.27 

注：上述募集资金数额未包含资金存放期间利息。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实际经营情况、项目建设及审批进展等综合因素，为

利于公司未来长远发展，集中优势资源，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公司拟变更东

华能源（连云港）新材料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徐圩港区四港池46#~47#液体散货泊

位工程项目（以下简称“连云港码头项目”）和东华能源（连云港）烷烃资源深

加工及新材料项目配套罐区项目（以下简称“连云港罐区项目”）的剩余募集资

金共计58,175.27万元及其利息的用途：1、拟变更48,175.27万元及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总额存放期间利息用于建设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



合利用三期（Ⅰ）项目（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三期项目”）；2、拟变更10,000.00

万元整用于建设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二期）项

目配套库区项目（简称“宁波新材料二期配套项目”），推进新材料产业项目进

一步高效实施，实现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的《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2016年 1月修订稿）》、2015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

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58,175.27万元及其利息增资东华能源（宁波）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华能

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三期（Ⅰ）项目”、“东华能源（宁

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二期）项目配套库区项目”的建设。 

三、增资对象基本情况以及增资计划 

    1、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严维山 

注册资本：26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10月 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053827191J 

经营范围：丙烯、氢气的生产（详见证书编号（ZJ）WH安许证字（2018）-B-2427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其他危险化学品：正丁烷、乙烯、乙烷、丙烯、丙烷的批

发（以上项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聚丙烯的制造、加工； 石油制品、化

工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内陆路货运代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宁波新材料总资产 7,326,807,208.95 元，总负债

4,522,292,726.81 元，所有者权益 2,804,514,482.14 元，资产负债率 61.72%，



2017 年营业收入 3,620,611,648.94 元，营业利润 238,181,879.56 元，净利润

178,948,455.46元。宁波新材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增资计划 

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58,175.27万元及

其利息增资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用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三期

（Ⅰ）项目”、“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二期）项

目配套库区项目”的建设，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1、公司运用 58,175.27 万元及其利息向宁波新材料增资。向宁波新材料认

缴新增注册资本 58,000万元，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2、以宁波新材料为主体实施“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

综合利用三期（Ⅰ）项目” 和“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

合利用（二期）项目配套库区项目”。上述增资完成后，宁波新材料注册资本

358,000万元。增资后宁波新材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太仓东华 142,000 39.67% 

南京东华 73,000 20.39% 

东华能源 98,000 27.37% 

东华硅谷 45,000 12.57% 

合计 358,000 100% 

【注：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华硅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东

华硅谷”）的投资用途只限于对宁波新材料项目的投资，除此之外无其他投资用

途。东华硅谷不参与宁波新材料的经营、管理，宁波新材料的全部公司管理权、

经营权仍由宁波新材料原股东即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简称“南京东华”）、

太仓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简称“太仓东华”）行使。东华硅谷仅享有对宁波

新材料按实际投资金额收取约定比例投资分红的优先分红权，东华硅谷放弃优先

分红权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含表决权及经营管理权在内的全部股东权利）。】 

四、增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宁波新材料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与相关各方

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取得的募集资金。本

次以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2016

年 1月修订稿）》、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本次对宁波新材料进行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营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的

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计

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公

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58,175.27 万元及其利息增资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华能源（宁波）新

材料有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三期（Ⅰ）项目”、“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

限公司烷烃资源综合利用（二期）项目配套库区项目”的建设；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宁波新材料进行增资；公司本次以募集

资金向宁波新材料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待《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通过股东大会

之日起生效。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增资完成后，宁波新材料仍为东华能源的控股子公司。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宁波新材料增资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营

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及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改善宁波新材料资产结构，增强业务发展能力，推动公

司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宁波新材料增资。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宁波新材料增资有利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

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募集资金的使用

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有

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向宁波新材料增资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8 日 




